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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

数据有效性判定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环

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水站”）的数据质量，

为水质自动综合监管平台的统计、分析、应用评价等环节提供真实、可靠的基础数据，实现

以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凭数据决策，需制定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的技术

规范，旨在为此项工作提供全国统一的技术支持。2020年4月14日，依据《关于开展<河流水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等28项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的通知》（监测函〔2020〕4

号），本标准被正式纳入绿色通道立项项目，项目编号为2020-L-15，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2.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0年 1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下简称“总站”）联合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

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并按照项目要求制订了详细的标准制订计划与任务分工。

1.2.2 编制标准文本初稿及编制说明

（1）现有研究调研

2020年 1月，标准编制组查阅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并调研了各省自动

监测数据审核和国家采测分离数据审核技术规范的相关研究成果。

（2）编写标准初稿

2020年 2-4月，整理了数据审核工作流程，分析了平台自动预审和人工审核过程中的问

题，结合总站以及地方站长期地表水自动监测工作的经验总结，编制了本标准的初稿。

1.2.3 召开标准初稿专家评审会

2020年 6月，总站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前的内部专家评审会，与会专家听取了标准编制

组关于《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规范》的汇报，形成意见如下：

（1）建议进一步量化标准中的技术性指标，减少程序性的管理规定。

（2）建议修改后征求各地意见。

2020年 7月~2021年 5月，编制组对标准作了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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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编制和完善征求意见稿初稿和编制说明

2021年 5月~2022年 9月，编制组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调整：一是

删除了采测分离相关技术内容，使标准更聚焦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二是将标准名称由

《地表水监测数据审核技术规范》改为《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常规五参数、CODMn、NH3-N、

TP、TN）数据有效性判定技术规范》，更准确地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三是对标准框架和核心

技术内容进行了全面重构，形成初稿。

2022 年 10 月~2024年 5 月，编制组在初稿基础上开展了深入的技术论证和完善工作，

最终形成完整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并提交标准技术支持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以下简称“标准所”）审查。

2024年 6-9月，针对标准所反馈的多轮专家评审意见，编制组开展了重点修订工作，对

标准文本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的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和

编制说明，再次提交标准所审查。

1.2.5 组织专家函审

2024年 10月，标准编制组向标准所提交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标准

所组织了 3名专家函审，主要修改意见和建议如下：

（1）标准文本中，封面标准名称与标准文本首页标准名称不一致，建议前后保持一致；

已采纳。

（2）标准文本“3.3.2.3章节中，同时段氨氮浓度大于总氮，通过现场排查、标样核查、

实际水样比对等质控核查，满足相关质控技术要求的，可判别为有效数据”，应具体说明如

何判断氨氮和总氮的数据有效性；已采纳。

（3）建议补充一些特殊情形下（如盐度影响、采水影响等）应如何判断数据有效性；已

采纳，内容补充至 3.3.2.3。

（4）建议编制说明的内容应与总站已发布的有关文件（《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

审核技术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

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水字〔2021〕619号））做好衔接；已采纳。

（5）建议编制说明细化近年来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的判别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已采纳。

2025年 4月，标准技术支持单位由标准所变更为总站，总站组织专家对标准文本与编制

说明进行二次函审，主要修改意见和建议如下：

（1）建议修改标准文本格式：a）英文题目书写不规范，除题目首字母大写外，其他均

应小写（缩写除外）；b）正文题目格式建议按照封面题目进行修改，结构应一致；c）文件

末尾缺终止符“——”；已采纳。

（2）标准文本中“监测数据标识异常的数据”表述欠妥，建议修改为“非正常运行状态

标识的监测数据”；已采纳。

（3）建议进一步补充编制说明的必要性内容，“我国从 1999年开始实行水质自动监测，

2016年，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建议增

加 1999年到 2016年国家地表水的发展情况；已采纳。

（4）建议进一步补充编制说明的必要性内容，比如增加数据有效性判定是数据和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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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统一的基础等内容；已采纳，补充至 2.2章节。

（5）编制说明中，5.3.1数据有效性判定原则中数据审核应对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

代表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建议增加完整性；已采纳。

（6）建议进一步补充编制说明的国外自动监测发展内容；已采纳，补充至 3.1章节。

1.2.6 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25年 6月，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标准编制

组提交了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所做的征求意见稿标

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内容介绍，经质询、讨论，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1）标准主编单位提供的材料齐全、内容完整。

（2）标准主编单位对国内外方法标准及文献进行了充分调研。

（3）标准定位准确，技术路线合理可行。

专家组通过对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建议按照以下意见修改完善后，提请公开

征求意见：

（1）标准文本补充 GB 8170、HJ 915.2等规范性引用文件，删除定义部分内容，细化判

定数据流程，补充受氯离子或盐度影响水体数据有效性判定方法，删除数据有效均值计算部

分内容。

（2）编制说明补充受氯离子或盐度影响水体的数据有效性判定情况的说明，增加国家水

站数据审核经验及问题等相关内容。

（3）按照《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和《环境保护标准

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编辑性修改。

2025年 6-9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了相应内

容，提交修改完善后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数

据有效性判定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待公开征求意见。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我国从1999年开始实行水质自动监测，通过引进国外设备在重点流域开展试点，初步搭

建了实时数据采集系统。2002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发布《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正

式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规范化建设与运行管理纳入环境管理体系。至2005年，全国已建成

100个国家级水质自动监测站。随着“十二五”环保规划实施，2011年地表水监测网络覆盖了

长江、黄河等十大流域的干流及重要支流断面。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

后，监测数据真实性被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推动监测技术不断迭代升级。2016年，生态

环境部印发了《“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环监测〔2016〕30号），

推动和加强了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的建设。随着地表水水质监测工作的发展与需要，“十

四五”期间国控监测断面由原来的2050个增加到3646个，其中，1837个断面建设了水站[1]。

现阶段，近半数的监测断面仍然以每月一次的手工采样、实验室分析为主，存在工作任务繁

重、数据量少、数据时效性不足、易受外部因素干扰等问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对环境

管理的需要。与常规的手工监测相比，水质自动监测具有运行连续、监测实时、数据量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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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水站的建设与水质自动监测网络的完善，可实现监测数据共享、提高监测数据质量，

能有效反映所在断面水质状况、预警和防范水环境风险，为进一步提升水环境管理水平、引

导地表水监测发展方向提供有力支撑。监测数据是反映水质污染程度的重要依据，数据的客

观、真实、准确关系到环境决策管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

2.1 支撑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的评价、考核与排名工作

2011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号），

为开展河流与湖泊水质评价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地方生态环境监测部门的支持下，生态环

境部按照“谁考核、谁监测”原则，顺利完成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这一改革

强化了国家水站的核心地位。2017年，生态环境部进一步印发《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

术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51号），明确利用国家水站实时、连续的监测数据，

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进行排名。

“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将“深

化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融合的监测体系”作为深化地表水环境监测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

自动监测已成为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水站监测数据已全面应用于国家、

地方政府水环境质量的评价、考核与排名工作，以满足国家级单位、省市级单位、各运维单

位对监测数据的需求，为国家水质监管平台的数据综合应用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同时作

为水质评价、考核与数据发布的基础，将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判断作为例

行任务开展，有利于统一数据审核的尺度与标准，提升数据审核的规范性，进一步保障水站

的自动监测数据质量。

2.2 保障数据与评价结果统一的科学基础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水环境管理正从粗放式监管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转变，

而高质量监测数据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基石。当前亟需解决的核心矛盾在于：全国各级自

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判定缺乏统一尺度，直接导致水质评价结果存在偏差。本标准将统一数

据有效性判定的尺度和标准，提升数据审核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本标准通过建立科学、严谨的数据有效性判定体系，不仅能够规范全国地表水自动监测

数据的质量控制流程，更能为水环境质量精准评价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该标准的实施将强

化监测数据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环境执法、生态补偿、河长制考核等政策应用中发挥更大作

用，进一步推动水环境管理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此外，统一的数据有效性

判定标准也有助于促进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为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水环境

监测网络、实现流域精细化管控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最终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2.3 满足公众对水环境质量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尤其是良

好水环境的需求日益迫切。为全面响应这一需求，《“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监测及评价方案

（试行）》（环办监测函〔2020〕714号）及相关配套政策明确要求，到2025年，建成覆盖全

国各级（国家、省、市、县）、运行高效、数据互通的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形成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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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成熟稳定的“大监测”格局。当前，全国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正加速推进水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建设与数据整合应用。相较于传统手工监测，

高频次的自动监测产生了海量数据。通过对全国各级、各流域高频监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

智能分析，能够更加精准、及时地掌握水环境质量现状与变化规律，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强

有力的科学支撑。

深化全国各级水环境自动监测数据的公开与应用，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提升环境管理的

精准性，更体现在切实保障公众对水环境质量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数据的实时公开

与便捷查询，让公众能够清晰了解身边水体的状况；透明、全面的信息发布，为公众有效监

督污染治理责任落实和区域环境改善成效提供了基础。这有助于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治

理责任的落实，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心、监督、参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改

善水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公众基础。

2.4 解决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随着全国各级水站规模的快速扩展，数据质量管理面临“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

型期。目前，国家层面虽已印发了有关数据审核与有效性判定的相关技术文件，但尚未发布

相关标准，现阶段的相关技术文件不够全面、系统与完整，目前的技术文件部分内容无法满

足地表水环境管理的实际需求，且对部分技术环节并未细化，难以统一全国及地方实际操作

的执行尺度，亟需制订能够解决实际操作中存在问题的标准，因此，开展本标准的编制是十

分必要的。

近年来，我国地表水自动监测网络数据有效性判定整体向好，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对于

部分监测参数，受运维水平、质控体系完善度及突发状况应对能力等因素制约，数据有效性

判定仍存在提升空间。尤其在复杂环境条件下，现有自动监测流程对异常数据的有效性判别

有待加强。

对于高盐水体，全国230个入海口水站的长期监测数据表明，当电导率持续大于3000

μS/cm（约对应盐度1.8%-2.0%）时，较高的氯离子或盐度对高锰酸盐指数等参数的监测分析

会产生干扰。“十四五”期间全国230个入海口水站累计开展的4629次实际水样比对中，涉及

高锰酸盐指数的有效比对为3438次，其中2776次比对结果符合HJ 915.3的相关要求，662次比

对结果不合格。在这些不合格的比对数据中，高达271次发生在高盐期（电导率＞3000 μS/cm），

占比达到40.9%，这些高盐期的数据远超HJ 915.3允许的误差范围。以某沿海省份的3个典型

入海口水站为例，“十四五”以来开展的51次实际水样比对中，21次受盐度（电导率＞3000

μS/cm）影响出现显著偏离：某水站10次高盐期的比对结果均不合格，误差介于31.0%-528.1%

区间；某水站5次高盐期的比对结果均不合格，误差介于50%-221.1%区间；某水站6次高盐期

的比对结果均不合格，误差介于60.8%-247.9%区间。以上水站均采用酸性高锰酸钾法自动监

测高锰酸盐指数，而实验室分析严格依据《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GB 11892-89）操

作，分析方法的差异导致自动监测值普遍偏高。

本标准将细化数据有效性判定、氯离子或盐度对部分监测参数的影响等关键环节，填补

了现行标准空白，不仅能为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提供权威的技术遵循，更将推动自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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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用”向“好用”、“管用”转变，为打造国际领先的智能化水质监测体系奠定坚实基

础，最终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水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2.5 完善现有的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体系

现行有效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技术标准体系由《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

施建设技术要求》（HJ 915.1-202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

TP、TN）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915.2-2024）以及《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

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构成，上述标准已实现对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标准中对应技术要求的系统性更

新与部分替代，标志着我国水质自动监测标准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在现有技术体系框架下，

数据有效性判定作为水质监测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其标准化建设尚需进一步完善。本标准

的实施将会填补现行技术体系中数据质量管理的核心空白，实现技术要求的全面升级。待本

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后，将与现行的三项标准共同形成涵盖站点建设、设备安装、运行维护及

数据质控全流程的技术标准体系，实现从硬件建设到数据质量管理的全覆盖。这一完整标准

体系的建立，对于规范地表水自动监测全过程质量管理、保障监测数据真实准确、提升监测

数据公信力具有重大技术支撑作用，将为我国水环境精准监管和科学决策提供更加坚实的技

术保障。

本标准是在系统梳理和整合现有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全国水质自动监测最新发展需

求进行的重大完善。自2018年全面开展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工作以来，经过多

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总站先后制订并印发了《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

（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管理办法》（总

站水字〔2020〕554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

水字〔2021〕619号）。以上的基础性文件在全国水站得到广泛应用，为规范数据审核流程、

统一技术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了全国水质自动监测质量管理的初步框架。本标准在这

些扎实的工作基础和成熟的技术积累上，进一步深化完善形成的创新成果。通过系统总结全

国水站的运行经验，本标准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审核规则与智能化判定技术有机结合，既确保

了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又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各类水体及各种类型水站的差异

化需求。本标准不仅填补了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的关键技术空白，更标志着我国水质自动

监测标准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将为提升国家水环境监管效能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2.6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国务院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规划国家环境质量监测

站（点）的设置，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第三十二条规定“国

家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的保护，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物排放监

测制度。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水环境监测规范，统一发布国家水环境状况信息，

会同国务院水行政等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规划国家水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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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收集

和产生的数据及数据安全负责”。《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第十六条

规定“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构成违法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因此，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生态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地表水

水质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工作，保证监测数据质量，有必要制订《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数据有效性判定技术规范》。

3 国内外相关标准发展研究

3.1 国外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发展进程

水质自动监测在国外起步较早，其发展进程不仅体现在监测网络扩张和技术突破上，更

伴随着数据有效性判定理念与方法的持续演进。以英国 1975年建成的泰晤士河流域水环境自

动监测系统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数据有效性判定主要依赖于两方面的核心措施。首先是对监

测仪器本身设定基础性能规范，并实施严格的定期手工采样比对校准制度。这种手工验证是

当时确保在线数据准确性的基石，通过实验室标准方法与自动监测结果的对比，识别和校正

仪器的偏差。其次，开始初步探索利用外部信息进行数据验证，如荷兰将多维水质模型的计

算结果与实测污染通量数据进行动态比对。这种模型与监测的初步结合，不仅用于预测，也

为评估监测数据的空间合理性和识别潜在异常提供了新的视角，标志着数据有效性判定开始

超越单纯的仪器校准[2]。

进入 21世纪，自动监测技术迎来智能化、高灵敏度的重大突破。欧盟依托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2000/60/EC）强制要求成员国建立自动监

测网络并实施严格的数据质量保证计划，强力推动了跨国界河流监测网络的标准化建设。为

落实指令要求，欧洲标准化委员会于 2005 年发布《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Accreditation Criteria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ISO/IEC

17025），2017年修订版进一步规定自动监测站点需通过实验室认可，并建立四阶验证流程：

仪器校准文件审查—实时质控参数阈值监控—数据趋势统计分析—年度审计评估，该体系成

为欧洲水质数据有效性管理的核心框架。美国环保署于 2009年颁布《水质监测技术指南》

（Monitoring and Assessing Water Quality，EPA-822-R-09-007），首次明确无效监测数据的法

律责任；2016年创新提出了“3-Tier审核模型”：第一层级通过预设物理逻辑规则（如溶解

氧饱和度≤100%、浊度≥0 NTU）实施自动初筛，第二层级采用基于 Z-score 的统计过程控制

识别异常值，第三层级建立跨学科专家会审机制。加拿大环境部 2015年推出《国家水质监测

框架》（National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trategy，NWQMS），首创“五级数据质量分级

制”，其中第 4级要求自动监测数据必须通过标准物质回溯验证。这些创新实践为全球水质

数据有效性管理提供了重要技术范式。

同时，技术复杂性的显著提升对数据有效性判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监测参数扩展到生物

毒性等更复杂指标。微流控技术、超高灵敏度传感器以及边缘计算能力的应用，使得智能化

的在线质控（QA/QC）成为可能并日益普及[2]。利用边缘计算能力，可在监测水站本地或区

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topics/water/water-framework-directiv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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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心部署实时数据质控算法，例如应用统计过程控制方法进行仪器运行状态监控和漂移预

警，以及数据突变检测、合理性范围检查等。这些智能算法大大减少了对人工审核的依赖，

显著提高了数据审核的效率和时效性，能够在数据产生的同时或极短时间内完成初步有效性

判断。

数据有效性判定的最高层次发展体现在其深度融入“监测-模型-决策”一体化闭环系统。

荷兰在此领域持续引领，将成熟的多维水文-水质耦合模型深度嵌入其自动监测平台[2]。该模

型的作用已远超早期的预测功能，成为验证当前自动监测数据时空合理性的强大工具和判定

数据有效性的高级手段。通过模型反演计算理论上的污染源强和通量，并与高时空分辨率的

实测数据进行动态比对、同化和敏感性分析，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出与模型预测显著偏离的监

测值。这种偏离可能指示仪器故障、未监测到的污染事件，或者数据本身的有效性问题。这

种模型与数据的深度融合与相互校验，极大地提升了整体数据集的可信度，标志着数据有效

性判定从保障“数据准确”跃升为支撑“决策可靠”的核心环节，直接服务于污染源精准解

析和治理措施的动态优化。

纵观国外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水质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已从早期的依赖基础仪器

校准和手工比对，逐步演进为一套融合严格技术标准、智能化在线质控算法、全流程质量管

理体系以及模型协同验证的综合框架。这一框架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从原始信号采集到最终

信息产品生成的全链条数据质量，为精细化环境管理（包括污染预警溯源、治理效果评估、

跨境责任认定）和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石。其发展路径清晰展示了

从被动验证到主动质控、再到深度服务于决策支持的跃迁，为我国构建覆盖全国各级的现代

化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3.2 国内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发展进程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引入自动监测技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均根据自己的需求建设水

站，开展水质的自动监测。自动监测作为手工监测的补充，在监测水质变化及变化趋势、实

时掌握水质状况以及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支撑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指标体系的监督与考核工作，水利部门着手推动水站体系建设并制订了相关标准。

依据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和水利部颁布的《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

技术装备标准》（SL/T 276-2002）、《水资源计量及监控设备基本技术条件》（SL/T 426-2020）、

《水资源监控数据传输规约》（SL/T 427-2021）等标准，河道型水站的常规配置为常规五参

数、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自动测定仪[3]。湖库型水站的常规配置为常规五参数、高锰酸盐指

数、氨氮、总磷和总氮自动测定仪。各地方政府依托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饮用水水源地

和跨省界、市界、县界河流及其他重要水体上建设了水站，监测项目主要是常规五参数、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等。各省水站建设目的多为预警及实时监控，根据污染风险，部分水站有

针对性地增加了VOCs、重金属等监测指标，部分饮用水水源地增加了生物毒性指标用于突发

性污染事故的防范[4-6]。

在近几十年的地表水环境监测发展历程中，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技术文件和标准，用来

保证监测数据质量，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监

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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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行）》（环办监测函〔2017〕249号）。针对

自动监测，我国也发布了一系列标准及技术文件，其中，《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HJ 915.1-2024）规定了水站选址、站房与采水单元等基础设施建设

和验收等技术要求，《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安

装验收技术规范》（HJ 915.2-2024）规定了水站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等要求，《地

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规定了水站检查维护、质量控制、异常情况处置和运行记录等方面的技术内容，

《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通信协议技术要求》（HJ 1404-2024）规定了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

统数据和信息传输的系统结构、协议层次和协议内容等技术要求。

与此同时，我国各级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体系伴随站点建设同步演进。21世

纪初自动监测技术引入阶段，数据审核主要沿用1996年《环境监测报告制度》确立的三级审

核制度，依赖人工比对历史数据与经验判断。在三级审核制度的引导下，2002年《地表水和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发布，对三级审核的范围、内容及范畴予以说明；2004

年《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较为详细地规定了三级审核的模式和审核

内容。2007年《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 356-2007）

的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填补了我国在线（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别上的空白，首次为氨

氮、总氮等关键参数建立逻辑规则判据，但尚未覆盖地表水常规五参数。2009年原国家环保

总局出台《国家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环发〔2009〕88号），推

动建立“设备运行率和数据捕获率”双指标考核机制，为国控水站数据有效性管理提供初步

框架。2019年，《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 356-2007）

第一次进行修订，更名为《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

术规范》（HJ 356-2019），并于2020年3月实施，较为系统地规定了利用水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获取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pH、温度和流量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判别流程和

方法。2020年，生态环境部印发《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与信息管

理》（HJ 442.2-2020），详细规定了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数据的处理、审核要点和有效性判定

依据，为近岸海域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比性和代表性提供了技术指导[7-9]。

“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伴随自动监测网络扩张，有效性判定技术加速迭代[10]。

生态环境部启动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维机制改革，《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

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管理办法》

（总站水字〔2020〕554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

站水字〔2021〕619号）等系列文件对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进行了初步管理。在总站发布的文

件中提出经自动预判、智能审核、人工多级审核后，方可判定数据有效性。

当前我国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发展正转向智能融合新阶段，目前已出台的技术文件和标

准对数据审核、有效性判定与应用等均有所涉及，为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与有效

性判定提供了部分技术指导。但目前专门针对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尚未形成一套体系性、流

程化、跨区域性以及自动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数据有效性判定标准，不足以支撑与服务

全国各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管的需要。因此，结合目前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的现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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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发展，亟需在“十五五”期间构建全国统一的有效性判定标准，支撑自动监测数据全面

应用于水环境管理决策。

4 标准制订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制订原则

标准编制组本着科学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参考我国现有相应标准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现场自动监测设备的质控数据情况以及不同控制级别等需求，不断深入研究和完善，

使标准具有合理性、规范性及可操作性。本标准制订原则如下：

（1）经验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本标准基于全国各级长期地表水自动监测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结合常规五参数（水温、

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及CODMn、NH3-N、TP、TN等指标的质控实践经验，系统总

结数据有效性判定的关键技术与方法，确保标准内容符合实际监测需求。

（2）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本标准在充分参考国内现有水质自动监测相关标准的基础上，针对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特

点及质控数据特征的差异化需求，对数据有效性判定规则进行科学修订与补充，体现技术成

熟性与时代适应性。

（3）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并重

通过系统分析自动监测数据的典型异常类型（如仪器故障、试剂异常等），建立规范化、

合理化的判定规则，确保标准技术内容既符合水质监测的科学性原则，又便于实际运维应用。

（4）普适性与广泛性协调统一

本标准在数据有效性判定体系的构建中，特别注重对不同区域、不同水体类型（河流、

湖泊、水库等）以及各类水站（固定站、浮船站等）的系统考量。通过采集全国典型流域的

长期监测数据，分析不同区域水质参数的时空变化特征，建立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判定基准。

这一原则的确立使本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具备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实践保障。

4.2 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订主要采用资料调研、各使用单位相互讨论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资

料调研和多次会议商讨，确定了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审核流程和技术要求，根据《国家地

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号）、《国家地表水水质

自动监测数据审核管理办法》（总站水字〔2020〕554号）、《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HJ 915.1-202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

NH3-N、TP、TN）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915.2-202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

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等标准制订数据

有效性判定的相关要求，确定标准的技术内容，制订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标准制订的技术

路线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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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标准制订技术路线图

5 数据有效性判定技术规范主要技术内容

5.1 技术路线主要内容概述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对标准编制的相关要求，本标准内容包括：前

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数据有效性判定、数据统计等 5个部分。

5.2 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规范全国水站运维管理，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组织制

订并印发了《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环办监测〔2019〕2号）。该办法

设置专门章节对数据审核管理和质量监督管理作出规定，要求建立监测数据异常处理机制，

适用于全国水站的运行管理，并规定各省（区、市）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省控、市控水站的运

行管理可以参照执行。

同年，为推动完善全国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技术体系与管理体系的建设，提升水站运行

维护与管理的规范化水平，自2019年起，总站陆续在《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技术

要求（试行）》（总站水字〔2019〕649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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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管理办法》（总

站水字〔2020〕554号）、《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

水字〔2021〕619号）等文件设置专门章节，对数据有效性判定要求、统计要求、判定工作流

程等作出进一步规定，以上文件同样适用于水站，各省（区、市）可参照执行。

综上，本标准规定了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方法和数据统计等技

术要求，适用于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工作，其他可参照执行。

5.3 数据有效性判定

5.3.1 数据有效性判定原则

数据审核应对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代表性、规范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重点考虑以

下因素：监测点位；监测工况；总量与分量的逻辑关系；同一监测点位、同一时间（段）的

样品，有关联的监测因子分析结果的相关性与合理性等。根据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及全

国各级地方自动监测站的工作实践与成效，结合相关技术标准与要求，在本标准中提出了数

据有效性判定的依据，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 4个方面：

（1）数据完整性

数据完整性是有效性判定的基础条件。本标准基于我国长期地表水自动监测的实践经验，

结合已有标准作为参考，进一步完善了数据有效性判定技术体系。参与有效性判定的监测数

据必须真实反映水体水质状况，包括在特殊水文条件下（如降雨过程、藻华爆发、水体断流、

冰封期、化冰期等）以及突发性污染事件期间的水质波动特征。数据不仅应当反映水质水体

情况，还应能够反映对应水体水质的波动情况。

（2）流程规范性

为保障自动监测数据质量准确有效，自动监测数据的获取须全过程可控，包括样品采集、

分析以及配套的各个质控流程等，因此本标准要求参与有效性判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

测数据应在自动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周期内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的正常工作流程产生，在规定

时段内通过数据平台获取，并留有系统过程日志等配套记录的完整备案。

（3）质控符合性

为保障自动监测数据质量准确有效，参与有效性判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的

有效周期只覆盖自动监测系统的质控合格时段，即本周期质控数据只体现对应周期监测数据

有效性，且质控过程及手段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质控要求，以符合数据质控要求。

（4）逻辑合理性

在水站长期运行管理的工作实践中，发现同组自动监测数据内或数组自动监测数据间有

时可能存在同一水样的氨氮结果大于总氮等一些不符合逻辑关系的情况。这往往可能是由总

氮自动分析仪等仪器在受到干扰时运行状态不稳定引起的，也可能由极少数突发故障引起的。

鉴于类似情况的发生往往不可预期且难以避免，为保证自动监测数据质量准确有效，本标准

要求参与有效性判定的同一组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中，相关监测项目之间应具备合

理的逻辑关系；参与有效性判定的若干组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间，临近时段之间、

代表断面上下游之间应具备合理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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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数据有效性判定依据

依据《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HJ 915.1-2024）、《地

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915.2-2024）、《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

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以及《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试行）》

（总站水字〔2020〕553号）等文件要求，数据有效性判定需综合以下依据：

（1）水站基本情况

查看水站采水口周边情况及所在断面的水文、气象、水质等信息，结合历史数据掌握断

面水质变化规律。

（2）水站运行情况

查看水站的采水、预处理、系统运行等情况，结合系统运行日志（如进水水压、站房温

湿度、留样情况、伴热管温度、预处理设置、清洗设置等）对水站运行状态进行确认。

（3）仪器运行情况

查看仪器的关键参数（测量量程、校准曲线、消解温度、消解时长、校准时间、测量信

号值等）、仪器性能指标（测量精度、检出限、浓度单位）、仪器原理、仪器流程日志等对

仪器运行状态进行确认。

（4）运维情况

查看近期的运维记录，了解运维前后数据的相关变化，可结合现场视频进行核实。

水站的运维记录（仪器报警、故障维修、日常维护、校准记录、质控测试结果等）、仪

器运行状态及质控结果等内容应作为数据有效性的判定依据。

（5）质控情况

对于质控结果判定，可借助数据平台，按照《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

则（试行）》“数据平台根据质控测试结果对数据有效性进行自动预判，并利用多元统计分

析方法，依据时空关联特征等开展智能审核”等相关规定自动完成。

目前，结合水站常见自动分析仪器设备性能与环境管理需要，对氨氮、高锰酸盐指数、

总磷、总氮的低浓度标样核查/低浓度漂移、高浓度标样核查/高浓度漂移、多点线性核查、

加标回收率测试、集成影响检查、实际水样比对，常规五参数（水温、pH值、溶解氧、电导

率、浊度）的周核查，以及叶绿素 a、蓝绿藻密度等的质控措施与技术要求在《地表水水质

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

中已作出明确的要求。

在查看仪器的日质控、周核查、月比对等质控情况时，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其他质控措

施（如标样核查、留样复测、集成影响检查、加标回收率测定、实际水样比对等）进一步核

实数据，如能够确定实际水样监测数据已不在受控时段内，则应标记为无效。

（6）数据逻辑关系

查看参数之间监测数据逻辑关系（如氨氮与总氮、pH值与溶解氧等）、上下游之间监测

数据关系、同环比水质数据关系等是否合理。当监测数据间的逻辑关系出现异常时，需要充

分调动信息资源，从系统运行、现场环境、历史数据等多维度，通过现场排查和标准样品试

验、实际水样比对等质控措施核查，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最终筛选出满足相关质控技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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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有效数据。

在数据有效性判定工作中，审核员依据以上判定依据并结合水站运维质控情况、采水口

周边情况、佐证材料、数据逻辑关系等，综合判定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并根据平台预审结果，

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核实。

5.3.3 数据有效性判定方法

数据有效性判定，首先需判定水站的运行状态。水站停运、故障、调试或维护时段为非

正常运行时段，其他时段为正常运行时段。对于正常运行时段产生的监测数据，需根据平台

标识判定正常标识数据和非正常标识数据，非正常标识主要包括电源故障、仪器离线、缺试

剂、缺纯水、缺水样等。对于正常标识的数据，平台可根据质控结果判别无效数据，并采用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判别存疑数据或有效数据。判别存疑数据的有效性时，可以采用一种或多

种手段判断数据是否有效。首先可以查看斜率、截距、消解温度等能表征监测过程及对监测

结果产生影响的关键参数，若关键参数与备案信息不符，数据判为无效；若仍存疑，需查看

采样、分析、数据传输等能表征监测过程的运行日志，若不完整做无效处理；可查看多参数

变化趋势，若其他参数无同步变化趋势，需进一步核查；查看同环比水质数据，辅助判断数

据有效性；进一步查看上下游水质，若位于同一条河流上、下游的水站，水质变化趋势不同，

则无法判断数据是否有效，应进一步采取标样核查、实际水样比对、留样复测、多点线性核

查、集成影响检查、加标回收率测试等质控措施，若质控结果不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数

据判定为无效；若仍无法判定，需开展现场排查，综合确定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5.3.3.1 非正常运行时段

非正常运行时段产生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 356-2019）对无效数据及有效数据判别的证据等做了较

为详细规定，水质自动分析仪停运期间、因故障维修或维护期间、有计划（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的维护等非正常采样监测时段内输出的监测值为无效数据[11-13]。

5.3.3.2 正常运行时段

a） 对于正常运行时段产生的监测数据，需根据平台标识判定正常标识数据和非正常标识数

据。按 HJ 1404要求，带有非正常标识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水字〔2021〕619号）

规定，当出现以下标识时数据判为无效：B——仪器离线；D——仪器故障；M——维护调试

数据；Z——采水故障。

b） 正常标识数据根据质控是否合格进一步判定数据有效性：当质控结果不满足 HJ 915.3相

关要求时，本次质控至上一次质控期间的数据判定为无效。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水字〔2021〕619号）

中提出：①若日质控结果不合格，平台将自动判定并标记前 24 h数据无效。若因网络原因导

致平台未接收到日质控数据，运维人员应及时补传质控数据；若因为停电导致无法开展日质

控，则可根据历史数据和该水站的仪器稳定性判断数据的有效性。②若周质控结果不合格，

平台将自动判定并标记本次质控至上一次质控之间的数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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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质控合格的监测数据根据平台采用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可判定为存疑数据或有效数据，

当监测值出现零值、急剧升高、急剧降低、连续不变、超仪器量程上限、低于仪器检出限等

暂时无法确定数据有效性的监测数据，平台将自动标记为存疑数据，其他数据为有效数据。

存疑数据的有效性判定情况如下：

1）采水装置取水口位置未满足 HJ 915.1要求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HJ 915.1-2024）中提出以下

相关说明：采水装置取水口在不影响航道运行的前提下，应尽量靠近河道中泓线；取水口能

够随水位变化调整，固定取水深度，同时与水体底部保持足够的距离，防止底质、淤泥对水

样监测结果造成影响。采水点位水深大于 1m 时，采水装置取水口应设置在水面下 0.5 m处；

采水点位水深在 0.5 m~1m时，采水装置取水口应设置在 1/2水深处；采水点位水深不足 0.5 m

时，采水装置取水口宜设置在 1/2水深处；采水装置取水口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比对监测，

比对不合格应调整采水点位位置。因此本标准中规定，因采水装置取水口位置未满足 HJ

915.1 要求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2）未按 HJ 915.3要求设置或修改斜率、截距、消解温度、消解时长等关键参数期间产

生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HJ 915.3-2024）中提出：关键参数（斜率、截距、消解温度等能表征监测过程及对监测结

果产生影响的参数）不得随意更改，否则，随意更改期间产生的监测数据无效。

3）因仪器运行不稳定或其他监测质量不受控情况下出现的零值或负值的监测数据，判定

为无效。

仪器运行不稳定或质控失效（如传感器漂移、试剂异常、环境干扰）时出现的零值或负

值，若未标记异常且未及时维护，这种情况下判定为数据无效。

4）因试剂、纯水或水样进样量不足等原因未能正常开展监测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因试剂、纯水或水样进样量不足等导致监测流程中断、化学反应无法完成或水样无代表

性的情况时，产生的数据因无法满足质控要求，判定为无效。

5）仪器更换试剂后至校准完成前产生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HJ 915.3-2024）中提到，更换试剂（清洗用水、检查用标准样品除外）后，应至少使用两

种不同浓度的校正液进行校正；当监测仪器关键部件更换后，应开展多点线性核查，必要时

应开展实际水样比对。因此，试剂更换后需重新校准并通过质控核查，否则应判定为数据无

效。

6）水样测试与标样核查使用不同量程或设置为不同稀释条件（稀释倍数）的监测数据，

判定为无效。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HJ 915.3-2024）中提出，水样测试和标样核查应使用同一量程或设置为同一稀释流程（稀

释倍数）。因此未按规范统一量程或稀释条件的数据、试剂超出有效期期间产生的监测数据，

均判定为数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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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出现急剧升高、急剧降低或连续不变的异常波动，或监测数据超仪器量程上限、零

值、低于仪器检出限的存疑数据，需通过现场排查及规定的一种或多种质控手段进行核查，

如查看斜率、截距、消解温度等能表征监测过程及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的关键参数，查看采

样、分析、数据传输等能表征监测过程的运行日志，查看多参数变化趋势，查看上下游水质

及同环比水质，采取标样核查、实际水样比对、留样复测、多点线性核查、集成影响检查、

加标回收率测试等质控措施，当质控结果不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的监测数据，判定为无效。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一书中说明，在数据中有一个或几个与其他数值

相比差异较大的离群数据时，平台会自动进行存疑标记，需审核员进一步做出判断。若偶然

有一组数据超出当前水质类别且数值离群（其中离群偏小数据指小于上一次监测值的 1/3倍；

离群偏大数据指大于上一次监测值的 3倍），可判定为无效数据；未超出当前测试项目水质

类别（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判断），数据视为有效；若超出当前项

目水质类别，以历史水质趋势判断当前数据是偶然情况还是长期数据趋势，并通过一种或多

种质控手段核查，满足相关质控技术要求的，即可判定为有效[14]。

《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试行）》（总站水字〔2020〕553号）

中提出：突变或连续不变、超量程上限、为零值或负值、低于仪器检出限、同时段氨氮大于

总氮等暂时无法确定数据有效性的数据平台自动标记为存疑数据，需结合现场排查情况、运

维质控情况、关键参数、运行日志、多参数变化、上下游水质及同环比水质等开展审核，最

终判定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例如，某水站在 2025年 4月 22日 0时-14时处于正常运行时段。

在此运行时段内，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出现异常波动（总磷范围为 0.121-3.470 mg/L、

高锰酸盐指数范围为 5.0-13.0 mg/L、氨氮范围为 0.73-6.86 mg/L），水质均在Ⅱ-劣Ⅴ类变化，

因此初步判定为存疑数据。依据数据有效性判定流程中对正常运行时段产生的存疑数据的判

别要求，运维人员立即采取了相关核查。首先，查看了监测过程中相关时段的关键参数（如

斜率、截距、消解温度等）处于正常稳定状态；然后，查看了采样、分析、数据传输的运行

日志未发现异常。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同步出现高值，针对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出现的高值（劣Ⅴ类），采取了标样核查这一质控措施，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分别

采用 3.5 mg/L、13.0 mg/L、7.00 mg/L的标准样品进行测试，仪器测试结果分别为 3.471 mg/L、

13.3 mg/L、7.14 mg/L，该结果的相对误差满足 HJ 915.3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开展了现场排查，

发现该时段有降雨。综合关键参数、运行日志、其他参数变化、历史水质趋势、质控结果及

现场排查情况的合理性分析，监测数据符合实际水质情况，最终判定 2025年 4月 22日 0时

-14时期间的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数据为有效。

8）当氨氮与总氮监测值出现逻辑矛盾时，即氨氮浓度大于总氮浓度，采用现场排查及一

种或多种质控手段进行核查，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且与历史监测数据变化规律相符的单个

指标数据可判定为有效，另一指标判定为无效；若未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时，则氨氮和总

氮数据均判定为无效。

在《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明：若发现异常超标、数据

超量程、数据突变等异常情况，数据审核员须在数据审核当天向运维人员了解情况，若运维

人员未能及时响应，数据审核员须要求其根据异常数据情况进行留样复测、标样核查、实际

水样比对等操作，并以运维人员的反馈结果及提交的佐证材料作为数据判定依据[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80%BC/20138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80%BC/201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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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作业指导书（试行）》（总站水字〔2021〕619号）

规定：根据仪器检出限、量程和正常水体各监测指标数据参考范围，结合运维人员对水站及

周边情况的勘查及提供的佐证材料，判断数据是否有效。当数据出现以下标识时，需要进行

人为判断：超上限（监测仪器浓度超仪器测量上限）；超下限（监测仪器浓度超仪器测量下

限）。若现场排查、标准样品试验、实际水样比对等质控核查满足相关技术要求，此监测数

据应最终判定有效。

9）对于氯离子浓度或盐度较高的水站，若自动监测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手工监测分析方

法不一致，且实际水样比对结果不符合 HJ 915.3相关要求时，数据判定为无效。

当氯离子浓度或盐度较高时，对高锰酸盐指数等项目的检测分析会产生干扰。《水质 高

锰酸盐指数的测定》（GB 11892-89）附录 A中提出以下相关说明：当样品中氯离子浓度高

于 300 mg/L时，则采用在碱性介质中，用高锰酸钾氧化样品中的某些有机物及无机还原性物

质。因此对于氯离子或盐度较高的水站，若自动监测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与手工监测分析方法

不一致，且实际水样比对结果不符合 HJ 915.3相关要求时，数据判定为无效。

d） 除（c）情形外，当质控结果满足 HJ 915.3相关要求时的数据判为有效。

6 数据统计要求

为保证统计的科学性、合理性，结合全国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监测数据的实际应用经

验，同时参考《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选址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要求》（HJ 915.1-2024）、

《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

915.2-2024）以及《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

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等，确定了本标准数据统计的方法。

6.1 数据统计的基本原则

水站正常运行时段所获取的有效数据，应按 GB/T 8170相关要求修约，并全部参与统计。

6.2 数据获取率计算

数据获取率即在运行时段内，实际获取的数据量占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的百分比，见公

式（1）。

100%ADA
T

  （1）

式中：DA——数据获取率；

A——实际获取的数据量；

T——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因电力故障、采水故障、水位过低、自然断流等不可抗力

因素导致停运期间的数据不参与计算）。

6.3 数据有效率计算

数据有效率即在运行时段内，有效数据量占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的百分比，见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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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VDV
T

  （2）

式中：DV——数据有效率；

V——有效数据量；

T——理论应获取的数据量（因电力故障、采水故障、水位过低、自然断流等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停运期间的数据不参与计算）。

7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是在国内外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判定的广泛调研和长期实践上提出的，充分兼顾

科学性、先进性与可操作性。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发现氯离子或盐度干扰、氨氮与总氮逻

辑异常等问题，仍是当前数据有效性判定的主要挑战。同时，平台自动预审与人工审核的协

同、存疑数据的多维度核查，以及不同水体的数据有效性判定，仍需在后续实践中持续优化。

随着生态环境监测向数智化深度融合，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协同发展，依托智能算法与

多元统计分析，可实现数据实时质控、异常识别与趋势预警，显著提升审核效率与数据可靠

性。本标准的实施，将推动构建覆盖站点建设、设备安装、运行维护及数据质控全流程标准

体系，为全国水环境质量评价与科学管理提供统一支撑，助力美丽中国建设与水环境治理能

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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